 (
附件
五
)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訓練中心暨防災教育館場地申請使用後檢核表
	申請人
	
	單位
名稱
(統一編號)
	

	使用
場地
	□高低救助訓練塔
□B2F國際會議廳 □B1F特展區
	□B2F多功能教室
□B2F訓練教室
□3F訓練教室
	活動
名稱
(內容)
	

	使用
時間及時段
	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其他：

	檢          核          項          目
	檢    核    結    果 (由本局填寫)

	1
	活動使用情形是否與申情內容相符。
	□ 是
□ 否，該活動實際為

	2
	歸還租借物品。
	□ 是
□ 否，未歸還

	3
	使用後回復原狀。
	□ 是
□ 否，情形為

	4
	毀損情形。
	□ 否
□ 是，毀損

	5
	違反場地使用管理要點第九點。
	□ 否
□ 是，違反第　項。

	6
	提前或逾時使用。
	□ 否
□ 是，依比例加收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
	7
	其他違反使用情形：

	8
	□ 無違反檢核項目，退還保證金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□ 違反第　 點第　 項，保證金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元整不予退還。
□ 涉及扣抵保證金，實際金額以核定為準，故保證金暫不予發還。


說明：
一、本表於活動使用完畢後填寫(一併檢附領據和帳戶封面影本)，送本局存查，俾利發還申請人保證金。
二、未依申請規定使用者，本局得不予退還全數保證金。
三、如有毀損情形，應負賠償責任，並得自保證金扣抵應賠償之金額，不足時應追繳之。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
檢核人員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領　　　　　　據
[bookmark: _GoBack]茲領到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退還之「場地使用保證金」，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整，此據無訛。
此　　致
桃園市政府消防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地址：

電話：

 (
(
帳戶封面影
本浮貼處
)
)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